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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流动：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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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文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立足于国家战略转型的背景， 提出了基于功能 （迁移限制与资源

分配）、 属性 （户籍城乡类别与户籍所在地） 和身份 （农业 ／ 非农业或本地人 ／ 外地人） 的分析框架， 系统

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户籍制度及其变迁如何影响民众的代际与代内流动机会和模式。 在功能维度上， 改

革开放后户籍制度在迁移限制方面的弱化显著提升了农村户籍群体乃至全社会的代际和代内流动水平， 却

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抑制了迁移人口的向上流动。 在属性维度上， 户籍的城乡差异仍然存在但有所下降，
而 “本地人—外地人” 的区隔逐渐凸显， 这一点在特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身份维度上， 民众的身

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的排斥结构也随着户籍分割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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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中国人生活机会的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 在城乡居民的教育、
职业、 收入、 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且持久的影响。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中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② ， 共同富裕并非平均主义， 而是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

同富裕。 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不断畅通向上流动渠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因此， 通过体制机制改革

切实有效地增加社会流动机会，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社会流动既包括劳动力在城乡间、
地区间和行业间的横向流动， 也包括代际及代内的职业、 收入、 教育和社会身份等的纵向流动。 因

此， 增加社会流动机会至少涉及劳动力迁移、 城乡与区域发展、 社会融合与市民化三个领域， 而这三

者都与户籍制度息息相关。
若要准确把握户籍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廓清改革思路， 预见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趋势， 首先必须

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发展实践中，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 户籍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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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些变化对民众的社会流动机会和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尽管既有研究已从多个侧面展示了这一

过程， 但尚缺乏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来系统阐述户籍制度及其变迁如何影响和塑造了民众的社会流

动机会和模式。 鉴于此， 本文尝试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以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转变为背

景， 从户籍的功能 （迁移限制与资源分配）、 属性 （城乡类别与所在地） 和身份 （农业 ／非农业或本

地人 ／外地人） 三个维度系统论述新中国成立至今户籍制度对代际及代内社会流动的影响。 这一研究

不仅可以为新形势下的户籍改革提供一定学理依据， 也可以为户籍制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整体性的

分析框架。

一、 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研究： 整体性分析框架的提出

　 　 学界对户籍制度的研究可谓卷帙浩繁。 近期有大量总结户籍制度 ７０ 年变迁的论著相继出版， 但

大多是从户籍制度变迁本身①或城乡关系变迁②视角展开论述， 而针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对社会流动

机会和模式影响的文献则相对欠缺。 就户籍制度对民众社会流动的影响来说， 以往研究采用了不同视

角。 第一， 户籍城乡类别视角， 旨在揭示城乡户籍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差异。③ 第二， 户籍

所在地视角， 强调人们的户籍所在地对其地位获得和享有公共福利的影响。④ 第三， 户籍地位转换视

角， 着重探讨 “农转非” 政策及其变迁的社会后果。⑤ 第四， 户籍的身份认同视角， 探讨如何进行户

籍改革以促进迁移人口市民化。⑥ 抑或结合上述几个视角， 考察户籍制度如何导致城乡差异化的代际

流动模式⑦或如何影响收入与职业获得⑧。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户籍制度及其变迁对民众社会流动的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尚未形成对户

籍制度多个侧面进行系统考察的研究框架。 这既不利于研究者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户籍制度本身及其

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后果的全面认知。 而且， 既有研究

大多将户籍视作给定的制度条件， 考察其对民众社会流动的影响， 而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的背景因素

探讨得相对较少。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 户籍制度是动态的、 历史性的， 服务于特定时期的国家

战略目标， 满足特定阶段的发展需求， 进而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并随国家战略的调整而发生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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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以此理论视角建构的分析框架， 能够更为深入系统地理解和把握户籍制度变迁背后的驱动因

素， 以及户籍制度变迁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结构功能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历经多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的发展， 成为社会学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①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 构成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即为系统的

结构， 它们为满足系统的功能而存在， 简要来讲， 就是结构决定功能， 功能满足需要。 同时， 这些结

构会在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中产生价值规范和群体间界线。 本文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 在国家发展战略

和宏观经济社会制度转型的背景下， 从功能 （迁移限制与资源分配）、 属性 （户籍城乡类别与户籍所

在地） 和身份 （农业 ／非农业或本地人 ／外地人） 三个维度系统阐明户籍制度变迁对社会流动机会与

模式的影响。 其中， 功能是户籍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表明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需求； 户籍的属性

塑造了社会分割的结构， 服务于特定时期的需求； 户籍身份则反映户籍制度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价值

塑造作用， 导致群体分化与社会心态后果。 改革开放前后户籍制度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变迁， 深刻影响

了民众的代际及代内流动机会和模式， 具体分析框架见图 １。

图 １　 国家发展战略、 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关系示意图

如图 １ 所示， 在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下， 户籍制度在功能、 属

性和身份三个维度上都经历了显著变化， 并分别产生了相应的社会流动后果。 功能视角侧重强调户籍

制度及其变迁如何适应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对流动机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人口迁移的限制和城

乡或区域间的资源分配上； 属性则强调了户籍制度所塑造的社会分割的结构形态的变迁； 而身份视角

强调了这种制度安排在社会心理层面产生的身份认同， 及其可能产生的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差异与矛盾

冲突。 因此， 户籍制度的功能、 属性、 身份三个维度并非相互割裂， 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 户籍制度的三个维度 （功能、 属性和身份） 恰好

对应了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所涉及的三个重要领域： 劳动力迁移、 城乡与区域发展、 社会融合与市民

化。 同时， 这一分析框架有利于深入考察户籍制度的社会后果， 比如收入差异、 公共资源分配、 社会

心态等。 下文将从这三个维度出发， 系统论述新中国成立至今户籍制度及其变迁如何影响社会流动的

机会与模式。

二、 户籍功能的演变与社会流动变迁

　 　 １. 改革前： 强化迁移限制， 主导资源分配

新中国成立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 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

业， 面对资金稀缺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 国家采取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利用农产品与工业制品价格

７２２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流动：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① 特纳·Ｈ. 乔纳森：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邱泽奇、 张茂元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的 “剪刀差”， 使农业贴补工业， 农村支援城市。① 在粮食供应、 工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 国家全力保

障城市居民， 农村居民却很难从国家再分配体系中得到保障。② 为限制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减少城市

资源和福利供给的负担， 从 １９５８ 年开始， 国家将原本只作为人口登记方式的户籍制度强化， 户籍制

度的功能也由起初的重建社会秩序演变为限制人口迁移和主导城乡资源分配， 由此导致了严重的城乡

分割， 城乡二元社会逐渐形成。③ 户籍制度与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 城市的单位制度及粮油供应制度

等相结合④， 构成了改革前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并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社会流动机会与模式。
改革前户籍制度双重功能的发挥对城乡居民的代际及代内流动主要带来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 由

于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迁入城市， 导致农业部门的代际封闭性增强， 表现为父代为农民子女也为农

民的比例非常高。⑤ 第二， 已有文献发现， 改革前甚至改革初期存在相当比例的代际职业部门向下流

动。 由于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限制极为严格， 即使父亲由于招工、 招干等途径到城镇工作， 只要他们

子女的农业户口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转为非农户口， 就仍须 “回乡务农”。⑥ 第三， 在非农部门内部，
代际流动水平高， 但代内流动水平低。 一方面， 改革前国家实行公有制、 计划经济和再分配体制， 消

灭剥削阶级， 实行差异较小的级别工资制， 大大削弱了家庭背景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⑦ 同时， 国家

还对处于劣势的工农阶层子女在升学、 就业、 职业分配和精英吸纳等社会流动的各个环节给予额外的

政策倾斜⑧， 导致非农部门表现出更高的代际相对流动性⑨。 另一方面， 由于当时中国劳动力的流动

需要严格的组织和行政审批， 劳动力市场尚未健全完善⑩I0， 农村人口被限定在人民公社或集体企业

中， 而城镇人口则被分配在国有单位中，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户籍人口， 除少量组织调动外， 劳动力

自由流动受到极大限制， 职业的代内流动比例极低⑩I1。 从功能视角分析城乡代际流动模式， 可以通过

图 ２ 综合展示。⑩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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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有关城乡二元结构、 “农转非” 与 “上山下乡” 内容将在后文 “户籍属性” 部分详细阐释。



图 ２　 改革前城乡代际、 代内社会流动模式示意图

２. 改革后： 弱化迁移限制， 维续资源分配

肇始于 １９７８ 年的从再分配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转型， 首先在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与

粮油供应制度， 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开始进入工业部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 成为产业工人。① 然而， 自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企业发展遇到

瓶颈， 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迁移。②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

步确立， 国家也开始调整发展战略。 东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 对廉价劳动力的

需求大幅上升。 为满足沿海出口加工业不断上涨的劳动力需求， 国家开始允许外来人口进入东部沿海

地区， 从事出口加工业和服务业。 户籍制度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如推行暂住证制度、 统一身份

证、 “自理口粮” 户口、 “蓝印” 户口及对小城镇户口放开等。③ 户籍限制农村人口迁移的功能逐渐

弱化， 开始允许农村人口迁入城市。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 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 常住人口城

市化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 ２％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９. ７％， 到 ２０１９ 年更是首次超过 ６０％。⑤ 自 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１０
年六普前， 有超过 ２. ６ 亿人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 其中有 ２. ２ 亿人是农村迁移人口。⑥ 农村户籍人

口迁入城镇， 从事非农职业， 直接导致代内职业部门向上流动显著增加。 而且， 由于这些农村迁移人

口的父代多为农民， 事实上也显著增加了其代际职业部门的向上流动。 为便于解释城乡职业部门代际

流动的变化趋势， 本文将父子两代职业都分为农民与非农职业， 绘制出一个 ２×２ 表格， 如图 ３ 所示。
改革前，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对农村人口迁移的限制， Ａ 所反映的农业部门代际传递性强。

然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户籍限制人口迁移的功能逐渐减弱， “农→非农” 的代际职业部门

向上流动 （Ｂ 部分） 逐渐增加， 而农业部门的代际传递性 （Ａ 部分） 则相应下降。 已有研究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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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改革开放前后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变迁示意图

这一职业部门间向上流动不仅带来绝对流动与结构性流动的增加①， 还带来代际职业部门间相对流动

的增加②， 甚至导致社会整体的代际传递性的下降③。
改革前甚至改革初期， 由于户籍对农村人口迁移的限制性仍较强， 农村户籍人口中， 仍有不少 Ｃ

部分表示的父代在非农业部门工作而子代从事农业的代际职业部门向下流动。④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户籍迁移限制放松后， 代际职业部门向下流动的比例明显减少。 相应地， 父代与子代同为非农职

业的比例 （Ｄ 部分） 则在上升。 最后， Ｄ 部分群体往往都是出生即为非农户籍的群体， 最近的研究

发现非农户籍出身群体的代际传递性有增强的趋势。⑤

尽管改革后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迁移的功能弱化， 但其在资源分配上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改

革初期， 农村迁移人口所从事的大多是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收入低、 工作环境差的职业， 外来农民工

受到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隔离， 形成了基于本地户籍与非本地户籍的二元劳动力市场。⑥ 从农村

来到城镇的产业工人， 因为户籍身份无法享受到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公共服务待遇。 导致这种

现象的原因， 既有政策成本等客观因素， 也有发展战略的考量。 转型初期， 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

立， 即使 ２００２ 年国家开始着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但由于经济基础仍旧薄弱， 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城

镇居民的财政支出已经捉襟见肘， 因而无力为大量农村迁入人口提供与本地城镇居民均等化的公共服

务和社会保障。⑦ 此外， 改革初期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 依托的重要比较优

势就是中国庞大的廉价劳动力， 其主体就是农村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 即农民工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

说， 未给予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但

０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ｅｎｇ Ｃｈｅｎ，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９－５３；
李路路、 石磊、 朱斌： 《固化还是流动？ ———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相对流动是指排除父子两代职业结构边缘分布变迁导致的结构性流动后的代际相对职业流动水平 （Ｈａｒｒｙ Ｂ. Ｇ.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Ｗｏｕｔ Ｃ. Ｕｌｔｅ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９１， ｐｐ. ２７７－３０２）。 后文提到的代际传递性也同样是排除结构性流动影响后的相对流动， 只是含义上正相反， 相

对流动性强代表代际传递性弱， 而相对流动性弱代表代际传递性强。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 Ｘｉ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２４， Ｎｏ. ６，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８１０－１８４７； Ｙｕ Ｘｉｅ， Ｈａｏ Ｄ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Ｘｉ Ｓｏ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１９， Ｎｏ. ７， ２０２２， ｐｐ. １－７.

Ｙ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Ｄａｉ， “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 １９９５，
ｐｐ. １７－３５；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ｕ Ｘｉ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２４， Ｎｏ. ６，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８１０－１８４７； Ｙｕ Ｘｉｅ， Ｈａｏ Ｄｏ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Ｘｉ Ｓｏ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１９， Ｎｏ. ７， ２０２２， ｐｐ. １－７．

Ｘｉｎ Ｍｅｎｇ， Ｊｕｎｓ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Ｔｉｅｒ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
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３， ２００１， ｐｐ. ４８５－５０４.

Ｐａｕｌ Ｋｏｎｇ， “Ｄｅｂａｔｅ： Ｈｕｋｏｕ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１０－０３－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０－０３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６２１９２２. ｈｔｍ.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三、 户籍属性作用机制变迁与社会机会结构

　 　 １. 改革前： 城—乡 “单二属性” 的主导地位

户口有两种属性： 一是户口类别， 分为农业与非农业； 二是户口所在地， 即户籍注册的地区。①

从 “属性” 视角分析户籍制度， 侧重强调户籍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形态。 通过单位制度②， 国家向城市

非农业户口居民提供一系列社会福利， 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子女却只享有非常有限的社

会福利。③ 同时， 在农业或非农业人口内部， 由于改革前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小④， 不同户籍所

在地居民在地位获得和社会保障水平上同样差异较小⑤。 我们将改革前这种 “城—乡类别” 差异主

导、 所在地差异小的状况称为户籍的 “单二属性”， 这是相对于改革后的 “双二属性” 而言的。⑥

改革前， 乡—城流动和职业的跨部门向上流动的先决条件是要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 实现户

籍地位的向上流动， 即 “农转非”。 然而， 改革前城市人口社会福利需求的满足依赖于国家财政， 由

于当时财政资源有限， 且要推动重工业发展， 每年乡—城户口迁移配额仅有约 １. ５—２. ０‰， 实现

“农转非” 异常困难， 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仍然如此。⑦ 因此， 在再分配体制和城乡二元社会背

景下， “农转非” 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输送人才。 此外， 为了缓解城市就业

压力， 国家还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城镇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运动， 导致 “逆城市化” 的人口和职业

流动。⑧ 这一部分内容同样可由图 ２ 综合展示。
２. 改革后： 户籍城乡差别与所在地差别并存

事实上， 不仅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下， “农转非” 的条件异常严格， 即使在改革

初期， 户籍制度对乡—城人口迁移的限制仍然很强。 直至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后， 各地才逐

渐放开户口迁移限制， 但 “农转非” 的配额依然有限， 管控依然严格， 且城市规模越大、 级别越高，
“农转非” 限制就越严格。 “农转非” 的法定渠道主要有招生、 招工、 招干和家属随迁等。 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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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 在农村和城镇地区内部， 不同地区发展差异较小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改革前中国仍是农业社会， １９７８ 年时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８２. １％。 与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资本要素核心作用不同， 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 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地理区位重要性相对较低， 地区间差异不大 （陆铭： 《空间的力量： 地理、 政治与城市发展》，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二是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再分配体制， 各地并非按市场效率配置资源， 而是平均主义取向， 存在预算软约束。 特别是在

城镇地区， 中央政府会从经济效益好， 资源多的地区转移资源支持落后地区 （Ｋｏｒｎａｉ， Ｊáｎｏｓ， Ｅｒｉｃ Ｍａｓｋｉｎ， ａｎｄ Ｇéａｒｄ Ｒｏ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Ｂｕｄｇｅｔ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４， ２００３， ｐｐ. １０９５－１１３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Ｐａｒｉｓｈ，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１９８１， ｐｐ. ３７－５３； Ｚｈｏｎｇ Ｄｅｎ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０３， Ｎｏ. ２， １９９７， ｐｐ. ３９１－４２８.

杨菊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 “双二属性” 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陆益龙： 《１９４９ 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 结构与变迁》，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Ｘｕｅ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Ｌｉｒｅｎ Ｈｏ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６４， Ｎｏ. １，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２－３６； Ｚａｉ Ｌｉａｎ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Ｗｈｉｔ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５０－１９８８，”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３， １９９６， ｐｐ. ３７５－３８４.



教育、 入党、 参军、 婚姻是当时实现 “农转非” 的主要途径。① 因此， 当时 “农转非” 人口实现了

长距离的代内和代际职业部门向上流动， 在职业地位、 收入和社会福利上都得到较高回报。②

然而， 随着宏观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 “农转非” 的选

择性开始有所减弱。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中小城市对外来人口落户限制的逐步放开， 外

来人口更易于获得本地城镇户籍。 二是城市的土地扩张与 “就地城镇化” 导致 “农转非” 对个体能

力的选择性下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 乡镇企业逐渐衰落， 伴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 地方政府开始

积极推进以土地财政为典型特征的城市建设。 城市不断扩张， 通过给予城市户籍或住房置换土地， 将

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划归为城市建设用地， 导致更多政策性 “农转非” 的出现。③

图 ４ 展示了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数据中随时间变化 “农转非” 群体内部不同转换方式所占的比

例。 在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之前 （１９５８ 年以前）， 选择性 “农转非” 与政策性 “农转非” 所占比例均

接近 ５０％。 但随着户籍制度的确立和强化， 在 １９５９—１９７８ 年期间， “农转非” 的选择性迅速增强，
选择性 “农转非” 所占比例达到了 ７５％。 改革开放之后， 政策性 “农转非” 的比例逐渐上升。 而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 伴随落户政策逐渐放宽， 政策性 “农转非” 超过选择性 “农转非”， 成为 “农转非”
的主要形式。

图 ４　 选择性 “农转非” 与政策性 “农转非” 比例变化

说明： 选择性 “农转非” 包括升学、 参军、 工作、 转干、 购房等方式， 政策性 “农转非” 包括征地、 家属随转

与户口改革等方式。 四个时期的 “农转非” 样本人数分别为 １１００、 １２２９、 ３７１４、 １９９９。

政策性 “农转非” 不同于选择性 “农转非”， 它对个体能力的选择性较低， 同时在职业与收入的

回报上也相应降低， 但财富的回报较高。 改革后， 高回报虽仍体现在选择性 “农转非” 群体中， 但

２３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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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１９９６，”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３６３－３８４.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郑冰岛、 吴晓刚： 《户口、 “农转非” 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Ｚｈｕｏｎｉ，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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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７１－８９.



其回报背后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本质改变， 从再分配体制的回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回报转换。①

那么， 从户籍属性， 即户籍类别 （农业与非农业） 和户籍所在地的角度来看， 改革后户籍制度

对社会流动机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如前所述， 改革前， 除了 “上山下乡” 运动导致的城镇户籍人

口去农村接受 “再教育”， 户口的两类属性基本是合一的， 体现为非农户籍人口必须生活在城镇， 农

业户籍人口必须生活在农村。② 改革后， 随着人口迁移限制的逐渐放开， 户籍属性作用机制发生了改

变， 尽管户籍城乡类别依然发挥着作用， 但户口所在地的影响在逐渐增强。 这体现在多个侧面， 其中

最重要的是， 户籍的排斥效应从改革前城—乡主导的 “单二属性” 转变为改革后兼具 “城—乡” （城
市人与农村人） 与 “内—外” （本地人与外地人） 的 “双二属性”。③ 户籍不仅带来城市与农村的断

裂， 市民与农民的鸿沟， 还导致了本地与外来的隔离。④ 因此存在四种有差别的身份群体， 分别是本

地城镇户籍人口、 本地农村户籍人口、 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 （见图 ５）。 从地位优势来

看， 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是当地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的最直接和最大受益者， 优势最大。 本地农村户籍

人口虽然仍然要面对城乡差距， 但他们逐渐被纳入所在城市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 或因为城市的扩张

和发展而受益。 城—城流动人口情况则较为复杂， 他们往往在缺少公共资源分享权的情况下， 相较于

本地户籍人口处于劣势地位， 但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和市场能力， 使他们能够获得较高收入， 或通过

积分制等方式获得本地户籍。 因此， 在不同维度上， 本地农村市民与城—城流动人口之间的相对地位

是存在差异的。 而在 “双二属性” 排斥下， 乡—城流动人口既属于地理空间上的外来人口， 也属于

制度安排上的农村人口， 同时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缺失 （这也与户籍有关）， 居于四类群体的最底端，
受到 “农村人” 和 “外地人” 的 “双重排斥”。 因此， 乡—城流动人口是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被

排斥和剥夺最为严重的群体。⑤

图 ５　 改革后户籍制度的 “双二属性” 与人群等级划分

说明： 图片借鉴杨菊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 “双二属性” 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图 ２。

３３２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流动： 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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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户籍身份与社会排斥结构变迁

　 　 １. 改革前： “总体性社会” 与城乡二元排斥结构

户籍可被视为国家赋予个体的一种自出生起就具有的先赋性社会身份， 虽然在后天仍有机会改

变。 身份是一种合法性的建构， 是外在制度长期稳定施行后， 内化于人们心中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观

念和规范。① 这种身份观念由个体的身份认知逐渐形塑出群体的身份认同 （如城市人或农村人、 本地

人或外地人）， 进而产生属于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 当不同群体间利益诉求发生矛盾， 而优势群体利

益的合法性又不被承认时， 往往会爆发群体间冲突。②

户籍身份是一种象征性和符号性地位， 具有社会排斥功能。③ 改革前， 国家几乎垄断了就业和职

业流动的机会， 国家与社会高度合一， 这种结构形态被称为 “总体性社会”④。 在总体性社会模式下，
中央政府对户口身份的定义和资源分配具有决定权， 地方政府通常只负责执行， “城—乡类别” 身份

起到主导性作用。 非农户籍人口享有国家财政供给的相对优质的公共资源与社会福利， 而农业户籍人

口则被排斥在国家财政资源的保障体系之外。 改革前城乡内部不同地区间差异较小， 因此， 身份的排

斥结构是城乡的二元排斥结构， 户口所在地的身份价值并不突出。⑤ 而人们的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

业， 却直接决定了所获得的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多寡。 同时， 由于城乡相对隔绝， 城乡身

份群体间并未产生直接的矛盾冲突。 改革后， 随着人口迁移的大幅增加， 身份所导致的排斥和群体间

利益矛盾逐渐突显。⑥

２. 改革后： “户籍身份定义权” 转移与排斥结构转换

如前文所述， 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 “总体性社会”， 几乎所有经济与社会资源都统一由

国家进行再分配， 对户口身份的定义权也归中央政府所有， 地方政府是执行机关。 改革后， 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治理开始引入 “行政发包制”， 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拥有更高的自

主权⑦， 户口身份的确认权和资源分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本地的教育、
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资源的分配， 由此导致户籍身份逐渐从城乡二元的排斥结构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

“新二元身份” 排斥结构转换。
户籍是个体被国家赋予的一种制度性身份， 而在制度长期自上而下的施行中， 个体也会逐渐将其

内化成为一种身份价值观念。⑧ 这种身份观念首先形成了个体及群体的身份认同， 并为不同群体划分

边界， 当群体间产生不同的利益诉求时， 可能进一步演化为群体间冲突。⑨ 改革前， 二元社会分割，
这些群体间身份认同和利益矛盾可能尚未突显。 但在改革后， 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认同区隔对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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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城乡融合都产生了抑制作用。① 当户籍身份与社会资源分配挂钩时， 就会产

生边界清晰的既得利益群体与相对剥夺群体， 从而导致歧视， 甚至矛盾和冲突， 对社会融合及和谐社

会建设构成威胁。②

五、 结论与讨论

　 　 １. 改革开放前后户籍制度与社会流动变迁

本文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 以国家发展战略转型为背景， 提出基于功能、 属性、 身份的分析

框架， 系统论述了改革开放前后户籍制度变迁对代际和代内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 这一分析框架强

调， 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 而是在特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形成的， 为国家某一时期宏观

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服务， 并对城乡居民代际及代内社会流动的机会结构及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表系统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及分析结果）。

户籍制度变迁与社会流动机会、 模式演变

改革前后社会流动模式变迁

户 籍 制 度 维 度

改革前：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改革后： 体制转型，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模型， 地区差异增加

功能： 作为服务于特定战略选择的
功能
１. 限制人口流动
２. 资源分配

１. 农业部门代际流动性低
２. 有部分群体经历代际职业部门向
下流动
３. 非农职业部分代际流动性高， 但
代内流动性低

１. 代际职业部门向上流动性高， 但
职业和社会保障有隔离与歧视
２ 代际职业部门向下流动减少， 反而
显得封闭性增强， 其实是更开放了
３. 非农职业部门仍有较高的代际流
动机会， 且代内流动率显著上升

属性： 基于户籍属性的社会结构形
态及其变迁
１. 户口类别 （农业 ／非农业）
２. 户口所在地

１. “单二属性”： 只有城—乡类别差
异
２. 城乡内部不同户籍所在地群体差
异小
３. 严格限制 “农转非”， 个人能力
选择性高， 长距离向上流动， 职业
收入回报高

１. “双二属性”： “城—乡” 差别与
“内—外” 差异并存， 构成四类群体
２. “农转非” 选择性由强变弱， ９０
年代中期后 “农转非” 个人能力选
择性开始下降， 职业收入回报下降，
只在特定选择性强群体仍有高回报

身份： 户籍制度赋予个人身份， 个
人内化为群体身份认同， 进而产生
利益诉求和群体矛盾
１. 城乡身份
２. 所在地身份

１. 户口身份定义和资源分配权归中
央政府， 形成 “总体性社会”
２. 城乡二元身份排斥结构， 所在地
身份差异小
３. 城乡二元分割， 群体间身份认同
与利益矛盾尚未突显

１. 户口身份定义和资源分配权归地
方政府
２. 城乡二元身份排斥向本地人—外
来人排斥结构转化， 所在地身份价值
因城市级别和规模不同而差异较大

　 　 基于上述发现， 可以概括出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 从户籍功能维度来看， 改革开放后， 中国整体

的代际流动机会更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发展和户籍制度调整对农村户籍出身群体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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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减弱， 带来了 “农→非农” 代际职业部门向上流动的大量增加。 然而， 农村迁移人口在教育、
职业获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均等化待遇仍面临诸多挑战。 第二， 从户籍属性视角来看， 改革前后最

鲜明的变化是从 “城—乡单二属性” 向 “城—乡与内—外并存的双二属性” 转变。 户籍的城乡差异

依然存在， 而户籍所在地差异则开始上升。 第三， 从户籍身份视角来看， 户籍制度的长期实施逐渐塑

造了民众的个体与群体身份认同， 进而可能会导致群体间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矛盾冲突， 这在改革后

集中体现为城市地区本地人—外来人之间的群体矛盾。
２. 当前户籍影响社会流动的新特征与新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最近十年间进一步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以年均

２％的增速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３％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５％， 增幅高达 ２２. ６％。 在此背景下， 当前户籍制度在

功能、 属性和身份维度上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问题， 而这三个方面也恰对应了前

文提到的劳动力迁移、 城乡与区域发展、 社会融合与市民化。 因此， 本文据此对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提

出一些政策建议。
首先， 从劳动力迁移角度来看， 第二代与第三代农民工面临新挑战。 在 “城市偏向型” 政策①的

影响下， 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遭遇诸多歧视， 但其自身相对于上一代已经实

现了向上流动的跨越。 而且， 在农村贫困地区成长的经历， 使他们对于城镇地区的收入较为满意， 对

改革开放具有较高的评价和认同。② 然而， 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农民工， 由于尚未获得城镇户籍， 自身

人力资本较低， 因此大多仍是农村户籍的城市工人或商业服务业人员。 在以户籍区隔为基础的社会保

障体系下， 他们未被纳入所在地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中， 面临失去向上流动机会、 加剧相

对贫困再生产的风险。 与父代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农业生产经验， 往往更喜欢城市现代的生活方

式， 倾向于长期留在城市。③ 如果缺乏公平的代际和代内向上流动机会， 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可能会比

父代更强烈， 也更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④ 特别是在近几年多个特大城市受到疫情持续冲击的背

景下， 大量小微企业和服务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失业和收入下降风险增加， 大批外来人口返

乡， 城市地方政府更应加快户籍制度及相关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更好地解决外来人口面临的居住、
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增加他们在所在城市的长远居留预期。

其次， 从城乡与区域发展来看， 户籍所在地作用上升。 一方面， 在某一城市内部， 同为本地户籍

的城乡居民， 在医疗、 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已经基本实现或逐步实现了均等化。 但是， 由

于国家通常按照城市级别与规模由低至高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⑤， 因此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会随

城市级别和规模的增加而逐渐增大， 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 落户门槛越高⑥。 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主

要集中在大城市中， 因此更加剧了大城市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 强化了外地人口相对贫困的再生

产。 另一方面， 在不同城市户籍群体间，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户籍所在地分割。 众

所周知， 大型城市群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也是外来迁移人口的聚集地。 因此， 促进区域

内一体化和区域间协同发展， 加强人才、 资源在区域内与区域间自由流动，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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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２０１４ 年推出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 提出要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城区

人口 ５０ 万—１００ 万的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放开城区人口 １００ 万—３００ 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 合理确定城区人口 ３００ 万—５００ 万的大城

市落户条件， 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５００ 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户籍地位的获取， 逐渐从 “农转非” 的筛选过渡到户籍所在地的

筛选， 呈现不同地区难度的梯度化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邹一南： 《 “体制内改革” 还是 “体制外发展”？ ———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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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作用， 减少地区间行政壁垒，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 从户籍制度

来说， 加强城市群体内部或城市群体间在教育、 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异地互认的程度， 在社会保障

层面减少人口区域流动的阻力是当务之急。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引导公共资源在区域间合理布局， 在

城市群体内部和城市群体间实现供给的均等化， 也会减轻人口过度集中给特大城市带来的压力。 当

然， 除了户籍福利的均等化， 也不应忽视非户籍福利的均等化。① 许多迁移人口宁可去大城市做非户

籍居民， 也不愿去中小城市做户籍居民， 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可以享受的非户籍福利， 甚至超过中

小城市的户籍福利与非户籍福利之和。 非户籍福利的非均等化， 将导致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② 因

此， 新一轮户籍改革也应关注不同城市之间在收入消费、 基础设施、 就业机会、 文化氛围、 公共服务

等方面的非排他性公共品的均衡。③

最后， 从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角度来说， 应重点关注户籍身份的长期后果。 户籍身份长期存在所导

致的群体利益冲突会加大外来流动人口 （包括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 市民化的难度，
抑制外来人口的向上流动。 相较于城—城流动人口， 乡—城流动人口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 无法平等

享受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公共资源， 对成为本地市民缺乏长远预期。 这不仅会强化代际身份认同的再

生产， 加剧新生代务工人员的不满情绪， 导致本地人—外来人身份群体利益分化甚至群体冲突， 加大

改革阻力， 而且会影响消费意愿， 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这些内化的身份观念可能比外在

的制度、 资源和环境更难以改变， 如果在人们心中长期沉淀， 甚至会影响几代人的社会心理， 届时改

革难度就会更大， 这也突显了当下改革的迫切性。 因此， 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应集中处理大城市本地

人—外地人矛盾， 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群体的本地市民化进程， 进一步破除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

障碍， 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稳定居住和就业的外来人口能够分享更多城市发展成果， 从而更好地推动实

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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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将一个城市内部福利分为户籍福利与非户籍福利， 它们可分别被视为排他性公共品与非排他性公共品。 前者包括教

育、 医疗、 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等民生福利， 后者则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 就业机会、 收入水平、 营商环境， 社会治安等。 参见邹

一南： 《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研究》，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邹一南： 《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研究》，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邹一南： 《 “体制内改革” 还是 “体制外发展”？ ———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当代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